
证券代码：600127      证券简称：金健米业      编号：临 2022-40号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系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被担保人提供担保的余额：本次以连带责任保证的形式

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人民币 18,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8 月 24 日，公司已实际为被

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2022年8月25日，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即保证人，以下简称“公

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澧县支行（即债权人，以下简称“农发行临

澧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43072401-2022年临澧(保)

字0004号），约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即债务人，以

下简称“植物油公司”）在2022年8月25日起至2025年8月24日止期限内与

农发行临澧支行签订的银行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

额度为人民币18,000万元。本次担保事项不存在反担保情况。 

2、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2022年4月20日分别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暨2021年年度董事会会议和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预计公司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对外担保总额的议案》。公司将

结合子公司授信情况以及抵押担保情况，在2022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总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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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的担保，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在决议范围内办理对外担保的具体事宜。其中，公司为植物油公司

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公司编号为临2022-12号、临2022-16号和临2022-21

号的公告。 

本次担保属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

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金健植物油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成立时间：2005年4月18日 

3、法定代表人：郭浩昱 

4、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5、注册地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街道办事处老码头居委会十

二组 

6、经营范围：植物油脂油料收购、仓储保管、加工、销售；粮食收

购；生产加工粮油包装物；经销粮油及制品、油脂化工产品、粮油机械及

配件、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收购、加工、销售；油脂油料及副产品进出口

（以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7、股权结构：植物油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

股权。 

8、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植物油公司总资产为562,883,070.22

元，总负债为407,165,175.72元，净资产为155,717,894.50元，2021年1-12

月的营业收入为1,444,748,640.49元，净利润为19,631,103.39元。 

截至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植物油总资产为579,582,3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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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总负债为426,756,827.87元，净资产为152,825,474.88元，2022年1-6

月的营业收入为802,550,202.06元，净利润为-2,892,419.62元。 

上述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目前尚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

或有事项。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全称）：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全称）：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澧县支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金额：壹亿捌仟万元整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因主合同解除借款人应当返还的款项、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运输费、公证费、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评估费、拍卖费、执行费、过户费、律师费、鉴定费、保管费、公告费、

通知费、催告费、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等）及所有其他费用。 

5、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各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分别起算。主合

同项下每一笔债务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次日起，

计至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中最后到期的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后满三年

之日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为植物油公司担保是为了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且该担

保额度是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同意的范围内进行的。植物油公司

的资产状况、偿债能力和资信状况良好，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其日常业务

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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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截止公告日，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1、截止2022年8月24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2,000万元，

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0.75%。  

2、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

担保；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8月 25日 


